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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42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[傳 真 急 件 ：  2543 9197] 

 
香港中區  

立法會道 1 號  

立法會綜合大樓  

立法會  

立法會秘書  

(經辦人：朱漢儒先生 )  

 
朱先生：  

 
帳 目 委 員 會 就  

《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六 十 三 號 報 告 書 》 第 十 章  

「 政 府 化 驗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」 進 行 的 研 究 工 作  

 

 
 你 曾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就 上 述 事 宜 來 信 ( 來 函 檔 號 ：

CB4/PAC/R63)，現按來信各段次序回覆如下。  

 
第 1 部分：引言  

  

( a )  在 2 0 1 0 - 1 1 至 2 0 1 4 - 1 5 財政年度，政府化驗所內化

驗師職系的流失  (包括退休及辭職 )人數為 14 人，

即每年平均少於 3 人，我們認為流失人數正常。此

職系沒有招聘困難。  

  

( b )  政 府 化 驗 所 一 向 致 力 為 客 戶 部 門 提 供 快 捷 可 靠 的

測試服務，包括協助調查及跟進食物事故。如有需

要，也會臨時調配內部人手以應付突然增加的測試

服務需求。政府化驗所會定期檢討資源情況，確保

能有效履行職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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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部分：向用戶局及部門提供的化驗所服務  

 

( c )  法 證 事 務 部 的 擴 展 樣 本 資 訊 管 理 系 統 ( E S I M S ) 於

二零零九年一月開始運作，作為儲存相關樣本資料

的中央資料庫。在正式運作前，不同級別的用戶曾

利用各類測試個案，為該系統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

全 面 用 戶 驗 收 測 試 (UAT)， 涵 蓋 一 連 串 的 功 能 檢

測，全面檢視該系統對應法證事務部工作流程的適

用性、功能性和兼容性；在測試過程中，收到超過

360 項測試錯誤事件報告，並跟進修正。在該系統

正式運作後，一直由資訊科技專業人員持續提供技

術支援和增強系统功能，以確保該系统能有效配合

法證事務部的運作及發展步伐。  

 

 審計署檢查了 127  523 項儲存於擴展樣本資訊管理

系統的記錄，發現有數宗個案 (少於 0 . 0 1 % )令人生

疑或不合邏輯，當中接收樣本日期比交還樣本日期

還 要 遲 。 資 料 不 準 確 ， 很 可 能 是 輸 入 錯 誤 數 據 所

致，而非系統出錯，不會影響法證事務部的運作及

其處理的個案。  

  

( d )  法證事務部專業職系同事組成內部審核團隊，於二

零一二年十二月進行年度內部質量審核，參考審計

報告中表六，當中共有六項在化驗及測試方法，以

及方法核證方面被評核為「應作改善地方」

( A WI s )。該 等「 應 作 改 善 地 方 」是 關 乎 文 本 紀 錄 ，

以及文件或紀錄的格式。就所涉的個案而言，所用

的方法及其核證均符合質量要求。對有需要跟進的

地方，相關組別已根據建議對文件作出修訂及把紀

錄更新。  

 
在之前的內部質量審核所觀察到的「應作改善地

方」，並不涉及關鍵項目或質量系統錯誤。更重要

的是，這些地方不會導致測試報告失效或影響其質

量，這些觀察結果都是一些隨機的文書失誤或偶爾

不察的輕微但不涉及系統性錯誤的質量要求，大多

數的觀察都純屬優化質量系統的建議。所有內部審

核報告都會在外部審核，送交審核人員及技術專家

查核，而所有事項均已獲承認及接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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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部分：外判化驗所服務  

 

( e )  政府化驗所的外判工作程序主要根據政府的《物料

供應及採購規例》和參考《有關外判工作的實務指

引》而訂定。  

  

( f )  政府化驗所現時沒有外判工作給海外實驗室。  

  
第 4 部分：化學品、樣本、證物及設備的管理  

  

( g )  在正常儲存環境下，很多化學品的特性是穩定不變

的，而供應商或生產者亦不會提供使用期限。過期

的化學品 (如有的話 )只佔現時存貨的很少部分。部

分過期品是作為備用品及因環保理由而保存下

來，當 要 用 到 這 些 化 學 品 時，會 先 核 實 其 有 效 性 ，

所以不會影響測試的準確度。  

 
第 5 部分：未來路向  

 

( h )  政府化驗所在經徵詢食物及衞生局意見後，已開始

檢討內部組織架構，以進一步提高服務效率及為未

來新挑戰作好準備。現時我們正收集客戶部門及有

關政策局的意見，為未來路向訂定更詳細的內部架

構重組方案。  

 

 
 如有疑問，請與下方簽署人聯絡。  

 

 

  

 
政府化驗師 (署理 )郭富超  

 

 

 
副本送：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(傳真號碼： 2 1 4 7  5 2 3 9 )  

 審計署署長 (傳真號碼： 2 5 8 3  9 0 6 3 )  

 
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 


